
关于如皋市基层公共文化基础设施运行管理
情况排查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加强基层

公共文化设施运行管理，经研究，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以镇

（区、街道）综合文化站和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为重

点的基层公共文化基础设施运行管理情况排查工作。根据我市

实际，通知如下:

一、排查对象

14 个镇（区、街道）综合文化站、347 个村（社区）综合

文化服务中心的公共文体设施运行情况。

二、排查内容

（一）各镇（区、街道）对综合文化站和村（社区）综合

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不重视，履行建设和监管的主体责任不到

位，综合文化站免费开放经费未及时足额拨付到位，未按规定

为综合文化站和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配备专兼职工作

人员等。

（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江

苏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镇（区、街道）综合文化站和

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存在挪作他用、设施长期闲置、

未按照规定对公众开放等。

（三）镇（区、街道）综合文化站和村（社区）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基本服务项目未达到国家指导标准和我省实施标准要

求，未按规定公示，未正常开展文化惠民服务等。



（四）镇（区、街道）综合文化站和村（社区）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未按照要求开展各类活动。未对辖区内的综合文化服

务中心工作进行指导，未对业余文艺团队和群众自办文化进行

指导和培训等。

三、排查方式

排查工作采取以镇（区、街道）为单位自查，市文体广电

和旅游局普查。通过查阅资料、现场查看、听取汇报等方式，

重点对设施建设、运行管理和服务开展状况、创新经验、存在

问题及原因进行调查。同时做好迎接省文旅厅和南通市文广旅

局的抽查准备。

四、组织领导

为推动我市基层公共文化设施运行管理情况排查工作有效

落实，成立排查工作专项领导小组。

组 长: 夏建国 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

副组长： 吴爱兵 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

成 员： 陈晓冬 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文化发展科科长

王 勇 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体育发展科科长

郭 勇 市文化馆馆长

王 健 市图书馆馆长

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协调、组织开展专项排查工作

五、实施步骤

（一）全面自查摸底（5 月一 6 月 30 日)。以镇（区、街道）

为单位，对我市镇（区、街道）综合文化站和辖区内村(社区)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公共文化设施运行管理情况全面排查摸底，



针对存在问题和不足，建立清晰准确的工作台账，制定整改治

理措施，明确整改工作时间表于 6 月 30 日前将我市基层公共文

化设施运行管理情况排查工作统计表报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二)开展督查检查(7 月-8 月)。各镇（区、街道）组织工

作人员，对本镇及村（社区）排查情况进行跟踪督查和业务指

导，并就督查中发现的具体问题督促各相关单位及时纠错整改。

同时，市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根据上报统计表中问题比较突出的

镇、村进行督查检查。

(三)排查总结(9 月)。形成排查工作总结和治理清单，对下

一步专项治理提出具体安排，包括治理手段和治理措施等。9

月 18 日前各镇（区、街道）将排查工作总结和治理清单报市文

体广电和旅游局文化发展科。

(四)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建立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常态化管

理运行工作机制，把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管理运行纳入对各镇

（区、街道）年度工作考核指标。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我市高度重视排查工作，严格按照《实

施方案》要求，认真落实工作责任，提升工作效率，确保按照

时限要求，完成排查任务。

(二)坚持问题导向。实事求是认真排查，对存在问题不遮

不掩，确保不漏一个村，不漏一个问题，在全面排查的基础上，

逐个整改，取得实效，确保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发挥好作用，提

升群众对基层公共文化工作的满意度。



(三)按时报送资料。各镇必须按照时间节点向市局报送相

关表格、动态信息、工作总计、整改方案，每一项报送资料都

要由分管负责人审核签字单位盖章后方可上报。市文体广旅局

文化发展科具体负责对反馈的统计表、治理清单进行收集、汇

总、统计和校对工作。

如皋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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